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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檢討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及相關上市規則的諮詢文件  
 
我們今天刊發了《檢討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及相關上市規則的諮詢文件》（《諮詢文件》）。  
 
是次檢討的主要目的是推動發行人提升企業管治水平。《諮詢文件》中尋求各界意見的建議包

括： 
• 將《守則》中若干守則條文升級為《上市規則》； 
• 將大多數的建議最佳常規升級為守則條文； 
• 引入若干新《上市規則》，守則條文及建議最佳常規；及 
• 修訂《上市規則》中若干與企業管治相關的條文。 

 
此外，我們建議將《上市規則》附錄二十三併入附錄十四，並對《守則》及《上市規則》作少

量修訂或簡化用字。 
 
我們極建議閣下仔細考慮《諮詢文件》的內容，因為當中細述的事項或與閣下直接有關。隨附

的「摘要」僅概括勾劃《諮詢文件》內討論的若干事項，不一定包括可能影響貴公司或閣下可

能有意見的事項。 
 
《 諮 詢 文 件 》 登 載 在 香 港 交 易 所 網 站

http://www.hkex.com.hk/chi/newsconsul/mktconsul/documents/cp2010124_c.pdf。我們誠邀各界人

士就建議中的修訂提出書面意見，並以《諮詢文件》所載的任何一種方式提交，又或填交載於 
http://www.hkex.com.hk/chi/newsconsul/mktconsul/documents/cp2010124q_c.doc 的諮詢問卷表達

意見。  
 
諮詢期將於2011年3月18日結束。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上市科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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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 本文件建議對《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及《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作出多項修訂，主要目的是推動發行人提升企業管治水平。近期的

金融危機尤其突顯企業管治的重要，其他主要市場及國際金融中心都已或正在

對企業管治進行改革。我們建議的修訂大體上符合國際最佳常規。 

2. 根據建議，數項重要的守則條文（「守則條文」）會升級為《上市規則》。大

多數發行人在這些守則條文推出後即一直遵守，因此新規定不會加重他們的負

擔。大部分建議是將建議最佳常規（「建議最佳常規」）升級為守則條文。發

行人可繼續彈性選擇是否遵守守則條文。發行人若決定不採用守則條文，就必

須在企業管治報告中解釋作出有關決定的理據。我們鼓勵發行人說明他們是否

已遵守建議最佳常規，但並非強制規定。 

3. 修訂的主要目的在促請發行人及董事承擔責任。概括而言，檢討包括下列措

施： 

(a) 加強有關披露及與股東溝通的規定，提升透明度； 

(b) 規定董事及公司秘書參加培訓，提升他們的質素； 

(c) 加強獨立非執行董事在發行人董事委員會的影響力； 

(d) 確認公司秘書在企業管治方面的作用，並界定他們的角色及職責；及 

(e) 加強董事會主席在企業管治事宜的領導角色。 

董事職責及需付出時間 

4. 為加強董事對公司的承擔，我們建議擴充《上市規則》中有關董事職責的條

文，向董事提供指引，並修訂《守則》建議更詳細披露董事投放於公司的時

間，特別是獨立非執行董事。我們建議董事應知會發行人他的其他專業承擔，

限制有關職務的數量，並於獲委任時向發行人確認其有足夠時間為該公司服

務。委任書應訂明預期董事就該公司投放多少時間。非執行董事1應每年向提名

委員會確認其在發行人業務上所付出的足夠時間。提名委員會應覆核非執行董

事所作出的該項確認，並於企業管治報告中提供覆核詳情。 

5. 我們諮詢公眾對以下事宜的意見：是否引入新的上市規則或守則條文，限制個

人可擔任獨立非執行董事職務的數目，以及（若然引入）有關上限的具體數

字。若回應意見對此大表支持，我們會就此作進一步諮詢，然後才修訂相關的

《上市規則》。 

                                                 
1  除另有說明外，非執行董事包括獨立非執行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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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培訓及獨立非執行董事 

6. 為更有效裝備董事，我們建議將有關董事培訓的建議最佳常規升級為守則條

文，並進一步訂明董事應參加八小時的培訓，內容為法律、規例及其他與其職

責有關的題目。 

7. 我們認為增加獨立非執行董事的數目可推動更有效的企業管治。我們建議增訂

規則，規定獨立非執行董事應佔發行人董事會成員人數至少三分一。現時尚有

21%的發行人並未符合此項建議規定，我們建議設定一個過渡期讓發行人遵

守。 

董事委員會 

8. 薪酬委員會：我們建議規定發行人設立薪酬委員會，訂明職權範圍。委員會主

席及大多數成員須為獨立非執行董事。薪酬委員會履行職責的模式有二：一、

董事會授權委員會釐定執行董事及高級管理層的薪酬；二、董事會保留權力，

委員會只擔當顧問角色。第二種模式的風險（或可見風險）是董事會在批准本

身薪酬時或有利益衝突。因此，我們就應否於企業管治報告中披露董事會與委

員會在釐定執行董事薪酬時的任何重大意見分歧諮詢公眾意見。 

9. 提名委員會：我們建議將現行有關委員會成立、組成成員及職權範圍的建議最

佳常規升級為守則條文。 

10. 企業管治委員會：我們建議引入一項守則條文，載列企業管治委員會的職責。

我們建議企業管治委員會的成立應列入建議最佳常規，因為部分發行人或受資

源所限，希望以現行董事委員會處理企業管治委員會的職責。此外亦將透過新

的守則條文規限委員會的組成成員。 

11. 審核委員會：應每年至少與發行人的外聘核數師會面兩次，並應（納入建議最

佳常規）設立「舉報」政策，讓僱員及與發行人有往來的人士可以提出他們所

關注的事項。 

主席及行政總裁 

12. 我們建議修訂《守則》，強調主席在領導發行人企業管治事務方面的角色及責

任。我們亦建議，並非董事的行政總裁須按與董事相同的披露方式，披露其委

任、辭任、調任、退任或被罷免以及這些資料的任何改變。行政總裁（若非董

事）的薪酬亦應披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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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股東溝通 

13. 我們建議規定發行人應持續在其網站及香港交易所網站刊登組織大綱及章程細

則或其他組織章程文件。我們建議引入守則條文，建議具名披露個別董事出席

股東大會的紀錄，以及外聘核數師出席股東大會回答股東有關審核發行人賬目

的問題。我們亦建議引入守則條文，規定董事會應設立並定期檢討與股東溝通

的政策。 

公司秘書 

14. 我們建議修訂《上市規則》中有關公司秘書的資格及經驗的條文，令這部分的

條文不再以香港為中心。我們亦建議公司秘書須至少參加15個小時的專業培

訓。我們建議在《守則》中加入新章節，界定公司秘書的角色及職責。 

其他《上市規則》修訂 

15. 我們建議修訂《上市規則》有關下列事宜的條文： 

(a) 以投票方式表決：容許純粹與有關程序及行政事宜的決議案毋須以投票

方式表決，以及澄清表決結果的披露規定； 

(b) 有關董事及監事資料變更的通知； 

(c) 規定委任及罷免核數師須獲股東批准。若核數師於任滿前被罷免，須獲

准於股東大會上就此作出陳述； 

(d) 董事就其佔有權益的交易進行表決的權利方面，刪除5%的最低豁免； 

(e) 在通函中加入候任董事所擁有與發行人有競爭業務的權益資料； 

(f) 行使期權翌日所作披露： 

(i) 附屬公司董事行使發行人所授出期權可豁免披露；及 

(ii) 累計5%的規定披露界線時，非發行人董事的人士行使的期權亦計

算在內； 

(g) 按薪酬等級披露高級管理層薪酬；及 

(h) 披露董事出席董事會會議的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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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守則》修訂 

16. 我們建議引入下列守則條文： 

(a) 管理層應每月向各董事提供最新資料，可以是為管理層賬目或最新交易

資料；及 

(b) 董事應披露發行人據而產生或保留業務價值的長遠業務模式。 

17. 我們建議將下列建議最佳常規稍加修改用字後升級為守則條文： 

(a) 獨立非執行董事任此職務九年應是釐定其獨立與否的一項考慮因素； 

(b) 獨立非執行董事及非執行董事應參與董事會會議、董事委員會會議及股

東大會，並就發行人策略提供意見； 

(c) 提名個別人士候選獨立非執行董事的通函內應提供該名人士勝任有關職

位的理由，以及認為其屬獨立人士的原因；及 

(d) 發行人應為董事購買足夠及適當的保險。 

18. 我們亦建議引入另一建議最佳常規，建議發行人定期評核董事會的表現。 

19. 此外，我們建議對《守則》及《上市規則》作少量修訂或簡化用字，當中不牽

涉任何現有政策轉變。我們誠邀各界提出意見，以確保有關修訂可簡化條文。 

20. 我們曾非正式諮詢業界及發行人團體對以上有關事宜及我們各項建議的意見。

對於他們所提出的意見及建議，我們在此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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